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关于开展2017—2018年度高新领域重点研发项目验收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科技部门，省级相关单位：

为加强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的管理，根据《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川科计〔2018〕4号）、《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验收管理办法》（川科计〔2018〕5号）和《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川财规〔2019〕10号）等文件规定，对2017－2018年度到期未完成验收项目开展验收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验收材料准备及验收组织
（一）项目承担单位逐一对照项目任务合同书中明确的考核内容和考核指标，根据项目执行情况认真填报项目验收报告，并提供与考核内容和指标对应的证明材料。

（二）项目经费预算执行情况根据《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川财规〔2019〕10号）编制项目财务验收申请报告，100万元（含）以上项目需要提供财务审计报告，并提供相关财务附件。
（三）立项经费100万（含）以上的项目原则上由省科技厅高新处组织验收（转移支付项目除外），立项经费100万以下的项目委托各市（州）科技部门组织验收（省级相关部门、成都市除外，详见附件2）。
（四）扩权县100万以下（不含100万）项目由所在市（州）科技部门组织验收，扩权县科技部门配合完成验收工作。

（五）转移支付项目由市（州）科技部门组织完成验收工作。

二、工作要求
（一）请成都市科技部门及省级相关部门督促其归口推荐项目的承担单位按时提交验收材料，按期完成验收工作。
（二）请各市（州）、扩权县科技部门督促、指导项目承担单位按期完成项目验收工作，组织好100万以下（不含100万）项目的验收工作。

（三）因项目承担单位破产、倒闭、长期失联等原因无法完成验收的，请各市（州）、扩权县科技管理部门、各推荐单位提出处置意见，并将处置意见报送科技厅高新处，以便按相关规定对项目进行处置。
（四）请各单位督促指导所有项目承担单位项目于2020年12月15日前完成项目验收流程。

三、联系方式
（一）推荐单位为成都市科技局及省级相关单位的项目，及其他市（州）100万（含）以上的项目。
1.装备制造领域。

联系人：杨晓霞 省科技信息所； 电话：028-86668596；地址：成都市大慈寺路32号东一楼106室。  

2.新材料领域。

联系人： 吕颖 省科技信息所； 电话：028-86668596；地址：成都市大慈寺路32号东一楼106室。

3. 电子信息、节能环保、轻工化工等领域。

联系人： 朱军 省科技信息所；电话：028-86661957；地址：成都市大慈寺路32号东一楼107室。

（二）推荐单位为其他市（州）科技局或扩权县、且立项经费100万元以下的项目，请联系当地市（州）科技部门相关科（室）。

（三）其他问题。

联系人： 王先进 科技厅高新处；电话：028-86730775。

附件：1．到期未完成验收项目清单（成都市）
2．到期未完成验收项目清单（省级相关单位）
3．到期未完成验收项目清单（其他市（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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